
擬於 113-10-14 

國立虎尾高中「以機車通學學生機車停放校園」考核管制要點 

 1 

壹、目的： 

一、顧及居家偏遠，通學不便學生之實際需要， 

二、養成學生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習慣，謹守上下學秩序及學校門禁管制。 

三、提供校內合宜停放機車空間位置，滿足通學需求。 

貳、管制及考核要點： 

一、管制方面： 

（一）每學年下學期始開放申請，時間以生輔組公告為準。 

（二）申請人僅限本校三年級學生。 

（三）申請者需繳交以下資料，詳如附件 1至 2： 

1.身分證影本（如機車非學生所有，需檢附機車持有人身分證影本）。 

2.駕駛執照影印本。 

3.行車執照影印本。 

4.強制責任險投保書影印本。 

5.家長保證書。 

6.距離計算示意圖。 

二、騎機車學生進入校門前一律減速進校門（時速 15 公里以下），並騎進至指定車棚停放；

放學離開校門前一律減速前進。 

三、申請者於申請前須參與校內舉辦之交通安全講習。 

四、學生機車車位為限量（附件 3至 4），申請額滿後，即不提供申請。 

五、住宿學生不得提出本項申請。 

六、申請者需付費 150元，供以製作門禁識別電子標籤與設施維護。 

七、考核方面： 

（一）有下列情形者之一，經發現且累計 3次（含），取消資格，另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1.定期或不定期安全檢查，如機車有大燈方向燈、喇叭、煞車系統、輪胎等不合安

全標準者。 

2.未按規定停放者。 

3.進、出學校者未減速慢行。 

4.改變機車外形輕微者。 

5.未帶駕照、行照者。 

6.私自更換車輛未事先報告者。 

（二）有下列情形者，取消資格；另依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1.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2.搭載同學（含被載）者。 

3.將機車借給同學者。 

4.改變機車外形，並加裝音響或取下滅音器者。 

5.有違規行駛紀錄者。 

6.改變機車外形非屬輕微者。 

7.進、出學校者未減速慢行，肇生校內交通事故（確認後為申請者所造成者）。 

8.騎機車肇事者。 

參、本要點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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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虎尾高中「以機車通學學生機車停放校園」申請書 

申請人 家長 

班級 座號 姓名 機車車牌號碼 簽章 手機 

      

住址  

家長同意保證書 

敝子弟就讀於貴校，現已考取機車駕駛執照，為求通學方便，必須騎機車通學，本人保證督飭

其遵守交通規則及學校規定，請學校准予騎機車通學，在學期間如因騎機車發生任何事故，概

由本人自行負責與學校無關，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致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申請原因 
麻煩請詳細填寫，例如:因為節省上學時間或家裡無法接送等等 

申請証件 

以下請自行檢核，具備者打 V 

□ 1、身分證影本（如機車非學生所有，需檢附機車持有

人身分證影本） 

□ 2、駕駛執照影印本 

□ 3、行車執照影印本 

□ 4、強制責任險投保書影印本 

□ 5、家長保證書 

□ 6、距離計算示意圖 

▲請盡量避免騎乘非學生本人或監護人持有之機車 

▲本校僅提供停放場地不負保管之責請自行機車上鎖或將車上物品保管 

▲所有資料未填寫完整或有所遺漏，即不受理 

班級導師  學務主任  校 長 

生輔組組長  出納組組長 
學生繳交 150元費用後，提供收據 

 
主任教官  庶務組組長 

提供電子識別標籤宇設定 



擬於 113-10-14 

國立虎尾高中「以機車通學學生機車停放校園」考核管制要點 

 3 

附件 2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騎機車通學」證件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 身分證背面影本（浮貼） 

駕駛執照正面影印本（浮貼） 駕駛執照背面影印本（浮貼） 

行車執照正面影印本（浮貼） 行車執照背面影印本（浮貼） 

機車持有人身分證正面影印本（浮貼） 機車持有人身分證背面影印本（浮貼） 

強制險正面影印本（浮貼） 強制險背面影印本（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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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金
英
館

 

 10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擬於 113-10-14 

國立虎尾高中「以機車通學學生機車停放校園」考核管制要點 

 5 

 

第六棚 

 

第五棚 

 

第四棚 

 

第三棚 

 

第二棚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金英館 

 


